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西部金属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材料公司”或“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进行了核查和了解，我们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1.公司的对外担保对象仅限于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2.公司报告期内新增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名称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期 是否履行完毕 

西部钛业 2020 年 01 月 03 日 1,000 12 否 

西部钛业 2020 年 06 月 23 日 1,000 12 否 

天力公司 2020 年 01 月 03 日 1,000 12 否 

天力公司 2020 年 01 月 19 日 6,000 12 否 

天力公司 2020 年 06 月 28 日 1,800 12 否 

菲尔特公司 2019 年 09 月 29 日 1,000 12 否 

菲尔特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1,000 12 否 

菲尔特公司 2020 年 03 月 31 日 500 12 否 

菲尔特公司 2020 年 05 月 18 日 500 10.5 否 

菲尔特公司 2020 年 05 月 29 日 1,000 12 否 

西诺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1,000 12 否 

西诺公司 2020 年 01 月 03 日 1,000 12 否 

西诺公司 2020 年 04 月 01 日 1,000 12 否 

西诺公司 2020 年 04 月 02 日 2,000 12 否 

西诺公司 2020 年 05 月 25 日 4,000 12 否 

西诺公司 2020 年 05 月 29 日 1,000 12 否 

优耐特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900 12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1 月 03 日 1,000 12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3 月 20 日 300 12 否 

西部钛业 2020 年 01 月 17 日 2,506 6 否 

西部钛业 2020 年 04 月 28 日 1,470 6 否 

天力公司 2019 年 09 月 11 日 18.52 12 否 

天力公司 2020 年 03 月 25 日 420 6 否 

天力公司 2020 年 05 月 26 日 700 6 否 

天力公司 2020 年 01 月 16 日 700 6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5 月 22 日 840 6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6 月 29 日 350 6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4 月 28 日 140 6 否 

菲尔特公司 2019 年 07 月 11 日 325 12 否 

菲尔特公司 2019 年 09 月 11 日 325 12 否 

西诺公司 2020 年 05 月 29 日 240 6 否 

西诺公司 2020 年 06 月 23 日 350 6 否 

优耐特公司 2018 年 11 月 12 日 304.5 20 否 

优耐特公司 2019 年 07 月 23 日 7 12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3 月 31 日 95.2 5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6 月 11 日 14.58 4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5 月 18 日 66.08 14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5 月 18 日 1,135.96 14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5 月 28 日 63 7 否 

优耐特公司 2020 年 06 月 04 日 174.86 2 否 

3.报告期累计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37,245.7万元，其中为控

股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5,976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天力金

属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638.52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

属过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4,650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西安优耐特容器制

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391.18万元，为控股子公司西安诺博尔稀贵金属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590万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公

司上述对外担保均已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执行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后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做出的相应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  王伟雄、郭斌、杨乃定、杨丽荣 

 

 

 

 

  2020年8月26日 


